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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 南 师 范 大 学 文 件  

 
云师大评〔2016〕1 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云南师范大学关于印发 

《本科教学领导干部听课看课实施办法》的通知 

 

各学院、相关部门： 

为进一步贯彻落实教育部《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

若干意见》（教高〔2012〕4 号）和《云南师范大学领导听课制

度》文件精神，完善我校本科教学质量监控体系，现将《云南

师范大学本科教学领导干部听课看课实施办法》予以印发，请

遵照执行。 

特此通知。 

 

 

云南师范大学 

2016 年 6月 14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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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校内发送：各学院、相关部门。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云南师范大学校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2016年 6月 15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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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南师范大学本科教学领导干部听课看课实施办法 

 

教学工作是学校的中心工作，领导干部深入课堂教学第一

线听课看课，全面、客观地了解和掌握教学动态，是及时解决

教学中存在的问题，有针对性地开展教学研究，进一步提高本

科教育教学质量的根本前提。为进一步贯彻落实教育部《关于

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》（教高〔2012〕4 号）和《云

南师范大学领导听课制度》文件精神，特制定《云南师范大学

本科教学领导干部听课看课实施办法》。 

一、听课与看课 

听课是听课者将课堂上教学的信息有目的、有策略地进行

收集，对收集到的课堂信息进行分析整合，提出意见和建议。

听课时间每次原则上是完整听全 1 学时。 

看课是看课者凭借从课堂教学情景中获取的相关信息资料

进行分析整合，提出意见和建议；也是立体式、全方位的观摩

课堂的一种教学评价方法。看课时间原则上每次不少于 20分钟，

也可以灵活安排。 

二、听课看课人员 

1．校级党政领导。 

2．机关各职能部门的正职领导。 

3．各学院的书记、院长和分管教学副院长。 

三、听课看课方式和范围 

1．听课看课方式：以随机、随堂听课看课为主，也可组织

重点听课看课、联合听课看课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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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．听课范围：面向全日制本科生开设的所有课程。 

四、每学期听课看课学时数要求 

1．学校党政领导听课看课不少于 4 学时，分管教学的副校

长听课看课不少于 6 学时。校领导听课实行联络员制度。 

2．教务处正、副处长，本科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估中心（以

下简称“评估中心”）正、副主任，听课看课不少于 6 学时。其

它处室的正处级领导听课看课不少于 4学时。 

3．各学院的书记、院长和分管教学副院长听课看课不少于

6 学时。 

五、听课看课管理 

1．学校领导干部每学期的课程表、《云南师范大学领导干

部听课看课评价表》由“评估中心”下发。 

2．领导干部听课看课时应佩戴听课证。 

3．领导干部应认真填写听课看课记录本，听课后与任课教

师交流反馈意见。 

4．领导干部的听课看课记录本于每学期第十八周交到“评

估中心”。 

5．“评估中心”负责对领导干部听课看课情况进行统计分

析，并予以公布。 

六、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正式实施，由学校本科教学质量

监控与评估中心负责解释。 

 

附件： 

1．云南师范大学领导干部听课评价表 

2．云南师范大学领导干部看课评价表 



 

- 5 - 

附件 1 

云南师范大学领导干部听课评价表  

任课教师所在学院：                   班级（专业年级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

课程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教师姓名：           

与课程表一致（□是  /  □否） 

听课时间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听课地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授课教师到位情况：□提前    □按时    □迟到 

学生应到人数         ；实到         人；迟到      人。 

评价 

指标 
评价观察点 

评价等级 

好 较好 一般 较差 

教学 

态度 

1.严格遵守学校课堂教学纪律，做到按时上、下课；态度

端正，课前备课充分，有教案、讲稿、课件及有关教具、

资料。 

    

2.仪表端庄，教态自然，讲课精神饱满，言谈举止得体，

教书育人，为人师表。 

    

教学

内容 

3.教学内容符合教学大纲要求，教学内容讲解娴熟，条理

性、逻辑性强。 

    

4.准确讲解基本概念，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。阐述简练，

讲清难点，突出重点，思路清晰。      

5.理论联系实际，紧密联系专业实际，重视知识更新，反

映学科前沿，体现新思想、新概念、新成果。 
    

6.教材选用得当，重视知识的整合。     

教学

方法 

7.板书安排合理，书写工整清楚，有条理，重点突出。     

8.注意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，给予学生思考、联想、创新

的启迪，课堂气氛活跃。 
    

9.注重现代教育技术与教学内容的整合，信息量大、生动、

激发兴趣，教学效果明显。     

学生

状态 

10.学生注意力集中，学习兴趣浓厚，思维活跃，师生互

动积极。 
    

综合 

评价 

好≥90分、较好（75至89分）、一般（60至74分）、较差≤

59分 
总分： 

对课堂的交流和反馈建议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任课教师签名（请用正楷）：       ； 听课领导签名：        ；日期：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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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云南师范大学领导干部看课评价表  

任课教师所在学院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班级（专业年级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课程名称：              教师姓名：         与课程表一致（□是  /  □否） 

看课时间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看课地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学生应到人数    ；实到    人。 
评

价 

指

标 

评价观察点 

评价等级 

好 较好 一般 较差 

教 

师 

状 

态 

1.看教师的精神风貌，教书育人，为人师表。     

2.看教师有条不紊地安排一节课的教学程序。 

看教学课前准备情况。 
    

3.看教学内容，听教学语言。     

4.看教师使用板书和现代教学媒体情况。     

5.看教师对课堂把握控制情况。     

学 

生 

状 

态 

6.看学生听课精神状态。     

7.看学生理解掌握教学内容的程度。     

8.看学生注意力集中，学生兴趣浓厚，思维活跃。     

9.看师生互动效果。     

课

堂

状

态 

10．通过看教师教学状态和学生学习状态，评价分析课堂

教学的总体状态和效果。 
    

综

合 

评

价 

好≥90 分、较好（75 至 89 分）、一般（60 至 74 分）、较

差≤59分 
总分： 

对课程教学的意见和改进建议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任课教师签名（请用正楷）：       ；看课领导签名：      ；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